漳州市科技局
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集体讨论制度
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，扎实推进我市科技系统依法行政，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，确保行政公开透明、公正合法，现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实行局务会集体研究办法，对各类非行政许可项目进行集体研究决定。 

第三条 有关科室（办）对需提交局务会集体研究的项目，由科室（办）负责人须提前向局领导提出。由局领导确定集体讨论具体时间。局办公室或党办负责通知相关人员。科室（办）负责人、经办人参加集体讨论。

第五条 科室（办）负责人或经办人汇报。汇报时需实事求是，严禁凭主观推测、想象汇报。

第六条 参加集体讨论项目人员在听取汇报后，就项目的定性以及拟作出处理意见情况各自发表意见，阐述的内容要明确、具体。经过讨论研究，最后形成统一的行政意见。局办公室负责对集体讨论情况作完整、规范的记录。

第七条 有关科室（办）未按规定执行行政执法集体讨论决定的，由有关科室（办）的经办人及负责人承担责任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漳州市科技局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 

